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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划编制内容
完成西咸新区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供热工程、燃气工程，环卫设施三个专项规划，使西咸新区在未来发展中有据可依。
供热工程：结合新区气源建设和分布式供热方式，明确热源和供热分区，确定供热方式，计算供热需求量，明确热源设施，供热设施数量，供热能力、位置及用地面积，提出供热管网系统布局方案，提出2025年、2035年供热面积、集中供热普及率、清洁能源供热率，明确近期分布式供热设施、供热主干管网等重大设施建设计划。
燃气工程：结合新区及周边区域燃料资源状况，研究燃气系统布局方案，确定气源引入方向和压力等级。提出燃气需求量，合理安排燃气输配设施和储气设施的系统布局，明确设施用地和保护要求。确定2025年、2035年天然气供应量，燃气气化率、储气率。明确气源和压力等级，提出高压、次高压燃气管道线位走向和保护要求，提出燃气输配设施、储气设施等位置、容量和用地，确定燃气管线系统布局方案。提出专项设施用地规模需求、空间选址建议、布局方案、近期高压、次高压燃气管道、燃气输配设施、储气设施、中压主干管网等重大设施建设计划。
环卫设施：分析新区各类垃圾产生量，结合垃圾分类、资源利用等相关要求，提出从源头到末端收集、清运、分拣、处理处置等体系建设方式，明确各类垃圾转运及处理处置设施的规模和空间布局方案。结合"厕所革命"要求，明确公厕建设标准、建设要求。落实各项设施用地需求。确定2025年、2035年人均垃圾产生量，新区生活垃圾日均产量、生活垃圾清运量、危险废弃物产生量、建筑垃圾产生量、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量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、餐厨垃圾回收利用率、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、原生垃圾填埋率、危险废弃物处置率、建筑垃圾处置率、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率。提出生活垃圾填理场、垃圾焚烧发电厂，建筑垃圾消纳场、危废处置中心、垃圾转运站等设施的数量、处理规模、建设标准和服务范围等要求。
二、编制时间：
2023年5月31日前完成编制工作。
三、编制要求：
编制内容需满足中、省、市国土空间规划验收的要求及标准，并及时根据要求做出调整，最终编制成果需通过中、省、市国土空间规划验收。
四、服务期限：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取得中、省、市国土空间规划批复后结束。
